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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47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署忠誠樓 3 樓會報室 

主持人：陳副署長永利                      紀錄：科員葉冠佑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准予備查。 

貳、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 建議各警察機關在女性人力許可下，可適時納入女性同仁

擔任助教工作。另如仍須由不同性別教官或助教進行指

導，則應思考如何防範性騷擾事件發生，或性騷擾事件發

生後須如何處理申訴案件等配套措施。 

（二） 建議警察機關常訓學科課程及術科師資培訓課程中，除宣

導性平三法相關修正重點外，亦應將性別平權意識相關內

容一併納入。 

二、 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決定： 

（一） 請本署防治組及各警察機關持續完善性騷擾案件調查程

序，並精進性騷擾案件調查人員之職能。 

（二） 由主管職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性騷擾行為人，建議可提

供員工協助方案，或結合現有關老師系統及諮商輔導顧問

資源等方式進行輔導，並實施性騷擾防治教育。 

（三） 請本署防治組瞭解各警察機關針對本署所律定處理流程

之執行狀況及有無須予改善或加強之處，併案於下次會議

提出報告。 

三、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周年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請本署防治組將委員建議納入簡報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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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嘉義縣警察局針對監察院調查案改進情形及該局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運作情形專案報告。 

決定：本案解除列管。 

參、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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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壹、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黃委員翠紋 

一、 有關案由一，其中軟性或數位課程是否會排擠現行既有的常年訓練（以

下簡稱常訓）學科講習時間？ 

二、 有關案由三，建議各警察機關在女性人力許可下，可適時納入女性同仁

擔任助教工作。另如仍須由不同性別教官或助教進行指導，則應思考如

何防範性騷擾事件發生，或性騷擾事件發生後須如何處理申訴案件等配

套措施。 

三、 有關案由四，本案相關工作今(112)年已較為完備，可否說明未來之工作

重點為何？ 

黃科長梅茹（教育組代表） 

  按公務人員每人每年須完成至少 20小時之終身學習時數，係屬常訓學科

講習時間之外的自主選修，故尚不致造成排擠。 

邵委員玉琴 

  建議可參考國家文官學院辦理相關訓練之經驗，在與講座洽課或提供教

材時，亦能併予提供教學指引，將相關注意事項特別註明，藉此幫助講座教

學能順利進行。另所謂性騷擾之防治或防護，其重點在於「預防」，如能防患

於未然，便能減輕後續治理或管理工作之負擔。 

張股長睿瑜（刑事警察局代表） 

  有關案由四，未來努力方向如下： 

一、 強化跨網絡連結：本局將持續要求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少年隊應積極掌握

相關資訊，向上溯源查辦後端引誘少年犯罪之成年人。 

二、 加強校園教育宣導：將持續與學校配合，請少年隊同仁入校宣導，將詐

欺犯罪相關常識宣導予學生知悉。 

三、 強化高關懷少年處置：未來將針對曾經參加幫派公開活動、聚眾鬥毆等

易受成年人吸收從事犯罪行為之少年加強處置，另對於未在學少年，除

請少輔會依偏差行為輔導外，並由少年隊進行關懷訪視，利用訪視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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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法治教育及約制作為，避免少年觸法，期使少年隊發揮應有功能。 

黃委員翠紋 

  建議應與教育部持續溝通，完善少年輔導工作之權責事項分工，有學籍

少年原則應由學校處理，如有例外情形，可再共案討論係由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或少輔會主責輔導，未來始能建立防治網絡輔導模式。 

吳委員啓安 

  有關案由三，除宣導性平三法相關修正重點，建議應將性別平權意識相

關內容一併納入，以達性別充權。 

 

貳、各警察機關性騷擾處理情形個案報告。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詳如會議資料） 

黃委員翠紋 

  有關警察機關性騷擾案件之調查程序為何？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有關各警察機關內部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如被害人提出申訴，由各

機關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小組進行調查；如被害人不提出申訴，各機關應就

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除交由督察單位查處外，並應於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提案討論，採取適當之預防及糾正補救措施。 

羅委員燦煐 

  有關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內部性騷擾案件調查人員係如何養成？另一

般員警調查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之訓練係如何進行？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一、各警察機關內部性騷擾案件調查人員之養成，除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外，

並會參加相關部會的講習。另調查小組係依據性騷擾防治準則組成，除

成員女性代表須符合一定比例外，並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調查人員。 

二、一般性騷擾案件係由家庭暴力防治官（以下簡稱家防官）主責，家防官

之養成，除須經過考訓，本署並因應當前修法狀況辦理講習，邀集各警

察機關家防官參訓並擔任種子教官，再由家防官分層施教予各分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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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受理員警。 

黃委員翠紋 

  建議家防官可定期檢視各分駐（派出）所員警所處理之性騷擾案件狀況，

以確保案件受（處）理品質。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本署針對各警察機關性騷擾案件調查人員之教育訓練及各項婦幼案件處

理狀況等均會定期辦理業務評核。 

吳委員啓安 

  針對由主管職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之當事人，建議可參考其他部會提供

員工協助方案，或結合現有關老師系統及諮商輔導顧問資源等方式，不僅給

予當事人法治上教育，更能幫助個人生活情緒上之適應。 

羅委員燦煐 

一、建議可考慮以多元方案協助提升警察人員調查處理性騷擾案件之專業知

能，包括：綜整目前各警察機關之指導原則，並進行多方溝通，瞭解各

單位的困難以提供具體協助；透過定期專業培訓，精進警察人員的調查

處理知能。 

二、另針對當事人由主管職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部分，建議可實施機關內部

性騷擾行為人之防治教育，協助行為人提升性平意識，避免再犯，此對

於國家人才保留及警政職場性別平等發展才會有實質助益。 

主席 

  本署現行輔導考核機制包含各類型違法、違紀風紀案件，性平相關法令

之案類係屬其中一項。惟考量性騷擾相關案類與一般風紀案件性質有所差

異，故針對違反性平法令行為人之輔導機制亦應有所不同。 

黃委員翠紋 

  性騷擾行為人之輔導較適用關老師輔導機制，而非風紀考核機制。 

羅委員燦煐 

  有關性騷擾行為人之再犯預防，教育部已有規劃 8 小時的行為人防治教

育課程並公布在網站上，建議可參考現有資源加以運用。 

邵委員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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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案例糾正補救措施之文字呈現，多以行為人作為主詞，惟糾正補救措

施係機關所為之措施，故建議主詞可修正為機關。 

 

參、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周年執行情形報告。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詳如會議資料）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第 3條第 2項前段規範之對象為「對

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故

部分案件係女性行為人針對其男友之女兒或前女友所為之跟騷行為。 

黃委員翠紋 

  從國外針對親密關係暴力研究可以發現，首先，女性暴力行為不如男性

嚴重，但女性會有持續騷擾之行為，可能跟女性對感情比較執著有關；而男

性通常對感情不會那麼執著，但若是其女性伴侶外遇，則另當別論。第二，

也可能跟女性相對男性，報案意願較高有關。第三，也有研究顯示，女同志

伴侶相較男同志伴侶關係較為穩定。以上或許是跟騷案件雙方均為女性比率

較高的可能因素，但未來仍應持續觀察，畢竟這是國外文獻資料，臺灣是否

也一樣？需要持續觀察。 

吳委員啓安 

以下有 2點建議： 

一、原先預期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能有效立刻保護被害人，但發現逾 30

日以上核發之案件較多，建議可統計最長係多久核發？及其原因為何？

另 30 日內同一被害人被第 2次跟騷之件數為何？以完備相關數據。 

二、有關跟騷法保護令內由衛生福利部主管之處遇令及其事前鑑定部分，與

衛福部討論結果為何？ 

王科長志中（防治組代表） 

一、據本署統計，逾 30 日以上者，大多係網路跟騷案件或經通知未到案，少

數係因由單一窗口受理，作業時間較長所致。本署將利用明年業務評核

時機審視此類案件處理過程有無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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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處遇令部分，於今年 10 月 30 日與衛福部召開「跟蹤騷擾相對人鑑

定費用支付及補助方式研商會議」，該部將會儘快訂定相關流程。 

黃委員翠紋 

  跟騷法實施以來，面臨許多跨網絡合作之困境，建議可於簡報中提列目

前之執行困境。 

主席 

  請防治組將委員建議事項納入簡報修正參考。 

 

肆、嘉義縣警察局針對監察院調查案改進情形及該局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運作情形專案報告。 

許主任連春（嘉義縣警察局代表） 

（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 

  有關監察院調查案，本署及嘉義縣警察局均已確實檢討改進並即時修正

相關規定，在此向各位委員提出說明。 

 


